
沈兰 记者 祝亮

今后，我省各审批单位将把所有审批权都集中到一个内设机构，这个机构则将“搬入”服务中心；办事人找政府申报，需要准备的材料会少很多，政府

给出的审批承诺时限会再压缩1/5以上。日前，省政府发文拟启动行政审批流程再造工作，希望能将我省打造成全国审批环节最少、办事效率最高、行政

成本最低的地区之一。

据了解，近年来，省服务中心

各窗口单位，在效能建设中大力

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不断创

新审批服务运行机制和方式方

法，行政效能进一步提升。

但通过省政府公布的情况

来看，目前，我省一些单位行政

审批的具体条件和申报材料尚

欠明确，有些互为前置；程序不

尽合理，环节设置随意，个别审

批增加审查或论证，甚至需层层

审查等。

因此，我省将通过实施行政

审批流程再造，进一步简化审批

程序，减少申报材料，压缩承诺

时限，努力使我省成为全国审批

环节最少、办事效率最高、行政

成本最低、投资环境最优、人民

群众最满意的地区之一，进一步

提高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核心竞

争力。

欲打造全国办事效率最高的地区

据张鹏介绍，我省地处华北

断块区、下扬子断块区和秦岭

——大别山断褶带三个大地构造

单元的接壤地带，著名的郯庐断

裂带斜贯南北，地震地质条件比

较复杂。据文字记载，我省历史

上曾发生5级以上地震23次，6级

以上地震 4 次，是中强地震多发

地区，在华东地区地震活动水平

较高。

我省在华东地区地震活动水平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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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庄立权介绍，我省属于水

资源短缺地区，加强水资源总量

控制，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加强

供水污染防治十分必要，需要体

现最严格的水资源保护的要求。

草案规定，城镇供水应当严

格控制用水总量，提高用水效率，

实行开发水源与节约用水相结

合。优先保障城镇居民生活用

水，统筹兼顾生产用水和其他各

项建设用水，确保城镇供水用水

安全。

草案提出，市、县人民政府

应当推进再生水设施建设，鼓

励、支持和引导再生水的利用，

提高再生水利用率。省人大法

制委员会研究认为，再生水的利

用问题十分重要，根据组成人员

意见，草案增加了两款：“高耗水

企业以及园林绿化、市容环卫等

城镇公用事业用水，应当优先使

用再生水”及“有条件的地区可

以规定再生水使用的范围和补

偿办法。”

精简审批助行政成本“瘦身”
省政府发文拟启动行政审批流程再造

根据省政府的要求，我省将

建立以服务窗口为主导的行政审

批运行机制，推进行政审批权相

对集中改革，做到审批权向一个

内设机构集中、该机构向服务中

心集中，做到审批事项到位、向窗

口授权到位。打个比方说，某厅

局所有的审批权将全部归到一个

处室，而这个处室则要进驻服务

中心。

构建基本建设项目联合审

批平台和企业登记“一表通”，

探索其他项目的并联审批，逐

步实现更多部门、更多环节的

并联。

审批权将逐渐全部集中到服务中心

找政府部门审批时，往往要整

理、填写一大堆材料，让申报、审批

双方都麻烦，还浪费资源。现在，

我省提出，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申

报材料一律取消，脱离实际、显失

合理的申报材料一律取消。窗口

通过业务系统、数据库、档案库能

查证的材料，一般不再要求办事人

提供。行政机关要求的“其他材

料”应明确列举具体情形和材料名

称，同时大力推行申报材料电子

化，最大限度精简申报材料。

能查证的材料无须再让办事人提供

省政府还规定，原则上取消

单位内部处室会签，法律法规明

确规定需内部会审的要并联审

查。一般项目实行“一审一核”

制，重大项目提倡承办、审核、决

定三级审批制。取消无法律法规

依据的市、县初审。现场踏勘等

环节可下放、授权或委托所在地

实施，专家论证、检验检测等环节

由窗口首席代表组织实施。通过

精简环节，优化流程，努力将总体

承诺时限压缩1/5以上。

审批承诺时限将再压缩1/5以上

停水超24小时要应急供水
《安徽省城镇供水条例（草案修改稿）》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沈兰 记者 祝亮

园林绿化、市容环卫等

城镇公用事业用水，应当优

先使用再生水；停水超过24

小时，必须采取应急供水保

证居民需求。昨日，省人大

法制委员会委员庄立权在

省人大常委会第 33 次会议

上对《安徽省城镇供水条例

（草案）》的审议结果进行说

明，集中关注再生水利用、

二次供水问题。

城镇供水应当严格控制用水总量

为了保障二次供水的安全，

解决储水式水箱可能带来的水质

安全问题，草案中明确二次供水

设施的建设应当提倡采用供水新

技术，引导采用非储水式供水或

者其他先进供水方式，保障二次

供水的卫生安全。

二次供水水质问题一直是社

会关注的问题，因此，草案相关条

款中增加了“ 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

位应当保证二次供水设施完好，

根据季节变化定期对水质进行检

测，每半年至少对供水设施清洗、

消毒一次，保证二次供水水质符

合国家规定的水质标准”等内容。

二次供水设施每半年都要清洗、消毒

停水可是个烦心事，严重影

响居民的工作、生活。草案规定，

供水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的供水水

压标准，保持不间断供水，或者按

照供用水合同分时段供水。因工

程施工、设备维修等确需停止供

水或者降压供水的，经城镇供水

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供水单位

应当提前二十四小时在停止供水

或者降压供水的区域内公告，尽

快恢复正常供水。连续超过二十

四小时不能正常供水的，供水单

位应当向城镇供水行政主管部门

报告，并采取应急供水措施，保证

居民基本生活用水的需要。

停水后应在一天内恢复供水

出现地震谣传
政府应第一时间辟谣
我省拟修订《安徽省防震减灾条例》
沈兰 记者 祝亮

发生地震谣传、误传事件时，当地政府必须及时向社会发布辟

谣信息。昨日，省人大常委会听取省地震局局长张鹏关于《安徽省

防震减灾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我省希望通过修改条例，提高地

震监测预报、灾害防御、应急救援能力，最大限度减轻地震灾害损失。

老百姓究竟可以从哪些渠道

获知地震预报信息呢？该草案规

定，省政府地震主管部门负责提

出本省区域内地震长期、中期、短

期和临震预报意见，报省人民政

府批准后，由省政府统一发布。

已经发布地震短期预报意见的地

区，如果发现明显临震异常，在紧

急情况下，市、县人民政府可以发

布48小时之内的临震预报意见。

临震预报意见须由省政府统一发布

当谣言出现时，老百姓渴望知

道真相。草案规定，任何单位或

者个人不得对外泄露地震预报信

息。禁止制造、散布和传播地震

谣言。发生地震谣传、误传事件

时，谣传、误传发生地的人民政府

应当采取措施，统一、及时、准确

地向社会发布相关信息，维护社

会稳定。

制造、散布和传播地震谣言，

或者在地震灾后过渡性安置、恢

复重建中扰乱社会秩序，构成违

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

依法给予处罚。

出现地震谣传，政府应第一时间辟谣

学校、幼儿园、医院、大型商

场、体育场馆等人员密集场所，

应当设置应急疏散通道，配备必

要的救生、避险设施，并设置明

显标识。

学校应当进行防震减灾知识

和地震应急知识教育，每学年至

少组织一次地震应急疏散演练，

培养学生的安全避险意识和自救

互救能力。

学校、医院必须配备救生、避险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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